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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

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

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

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满怀深情回顾了我们党

走过的辉煌历程。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们党凭着“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不断增进人民的福

祉，也引领着约束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益的法治政

府建设一路向前，绘就了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

治政府的宏伟画卷。

法制萌芽 革命导向

　　将时钟拨回至鸦片战争时期，彼时的中国积贫积

弱、受尽欺凌，甚至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境地。

　　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从戊

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清末的“君主立宪”到中华民

国，各种强国富民的“药方”纷至沓来，但中国依旧在

内忧外患中困顿不已。

　　这是历史的必然——— 唯有道路正确、方向正确，

才能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好。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 中国

共产党诞生，胸怀着信念、嘱托和梦想，在上海石库门

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此以后，

曾经困顿无望的中国有了方向。

　　适应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需要，政府架构开始逐

步形成。政府为谁而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思考

的问题。

　　1928年1月，毛泽东等人开始筹备建立遂川县工农

兵政府。毛泽东对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说：“要起草一

个临时施政大纲，要让老表晓得新政府是一个什么

样的政府，是为谁说话办事的。”次日，陈正人将起

草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交给毛泽东过

目。毛泽东仔细看了一遍政纲后对陈正人说：“有些

地方可以再改改。那些文绉绉的词，你懂我也懂，可

当地的老表就不一定懂了。”毛泽东拿起笔，改动了

几处文字。陈正人接过一看，毛泽东把“废除债务”

改成了“贫苦农民借土豪的钱不要还”，把“严禁虐

待儿童”改成了“反对大人打小孩”，“反对买卖婚

姻”改成了“讨老婆不要钱”。毛泽东对陈正人说，这

个政纲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知道，工农兵政府是为

群众服务的，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把党的正确主

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要为民服务，这是一开始

就确立的初心。老百姓很快就看到了为民的实际行

动。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全部没收，平均分配”

的方法，按田的好坏平均分配给农民，使农民获得了

梦寐以求的土地。

　　1928年10月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制

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进一步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土地革命。而根据记载，这也是“共产党万岁！”第

一次被喊出来的背景。当年，井冈山根据地的粮食增

产了一倍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聚集在苏维埃政

府门前，商量着如何表达对红色政权的拥护。桐木岭

农民邱启山说：“过去老百姓称皇帝为万岁，毛委员救

了我们穷苦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没有共产党我们

还要受剥削，我们穷苦人就该喊共产党万岁。”在场的

农民也跟着振臂呼喊起来。

　　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后，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管理的宪法性文

件出台。中央苏区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其基本内容为确定政权的性质和任务，“这个专

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

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

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

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

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政府是用心为民的，对干部则是着力约束的。当

时流传的一首苏区山歌充分体现了苏区干部的行

事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

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区干部求真务

实、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的精神被百姓津

津乐道。

　　苏区干部为什么有好作风？在党的长期教育以及

领袖的亲身示范之外，法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在保

护人民权利和约束干部权力上发挥了作用。除了宪法

大纲，劳动法、婚姻法等共130余份法律法规先后出

台，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地区走上了依法执政的历史

舞台。苏区政府还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机

制，出台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完善对行政人

员的行政效能考核，建立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从而

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绩。

　　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化

为民理念，规定边区政府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之

一有：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祉的目的。

且上述纲领明确，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

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人民则有权利用任何方式

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保护权利、约束权

力的意图显而易见。法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翻阅陕

西省档案馆收藏的革命历史时期档案，可以看到在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中，边区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

占有很大的比重。在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之初就设立了法令起草委员会，专门进行各种法规

的修订工作。1938年8月，正式成立了高岗为主任、雷

经天为副主任的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1941年12月

边区政府设立了法制室。它的设立使边区法制建设

工作经常化和正规化，并开始在民众中开展法制教

育工作。这期间由边区政府各职能部门拟制并经审查

通过的法律法规大体有：边区政府秘书处从综合管

理、统一战线、保卫地方治安、军事公安、经济建设、司

法、民政文教、来信来访查办、公文处理与行政事务9

个方面拟制了一批法令、条例、办法、章程等；边区政

府民政厅就民政工作中的退伍退职人员处理、荣军、

烈属抚恤优待、战时人力物力动员、婚姻条例的修正

和民政厅内部的人事、财务管理制定的各种办法、

条例、细则、规定；边区政府财政厅就财政工作上的

边区财政统筹统支计划、边区会计科目规定、边区

金银管理、自卫战争公债和边区政府税务、商贸、盐

业、粮农管理及财政厅内部组织人事管理等制定的

条例、办法、规程等；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经济建设、

生产运动、合作社、农业、畜牧、林业、交通、工业、纺

织、运盐、水利等方面出台的各种规程、规则、办法

等；边区政府粮食局就粮食工作及各级仓库管理；

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就地方税收、税务制度、征收办

法和税务局组织机构；边区银行就银行工作规程、

金库管理条例等；边区政府教育厅就中、小学教育、

社会教育等；边区卫生署就医改、防疫等；边区邮政管

理总局就邮政业务种类、通邮办法等均形成了一系列

制度。

　　在解放战争时期，于1948年8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

府，作为未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对于法制建设非

常重视。不仅有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

人民政府组织大纲》作为政府组织机构及职权设定的

依据，还有包括农业、水利、工商、审计、财经、金融、交

通、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公安等方面的管理法规，以

及司法行政法规等。

　　当然，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较之于法律，政策因具

有灵活多样、及时有效和内容具体等特点更适合发挥

对革命战争的指导，因此当时许多巩固政权的措施不

是依靠法制而是通过党的政策进行的。

立法初建 政策主导

　　这种特点也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经实践

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我们能够取得全国范围

内的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事找党

委、依靠党的政策办事的习惯和定式，在新中国成立

后也得以延续。

　　正如彭真同志所说：“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

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一件事情来了，

老百姓总是问，这是不是党的政策？”这种认识需要改

变。“建国以后，我们有了全国性的政权，情况不同了，

不讲法制怎么行？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

仅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一要有法

可依，二要依法办事。”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自

身执政方式的建设，从对原有旧的反动法统的“破”转

变为对自身法律制度的“立”。新政权宣布废除“六法

全书”，强调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法

律法规和毛泽东关于国家观、法律观的论述及新民主

主义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条例。

　　大规模的立法建设启动，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治国理政的总方针，确立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新中国首部宪法诞生，以法律的

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司法权力的运行

机制。同时，依据共同纲领和宪法制定了如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法、土地改革法，以及涉及行政、经济管理、

文化教育和其他工作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社会主义法

制的雏形。据统计，截至1957年7月，新中国制定公布的

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等共4018件。

　　在执政党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上，在1956年中共八

大通过的党章中，对党组织、党员遵守法律有着明确

的规定。

　　这些制度与举措，对于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党来

说是弥足珍贵的。但整体而言，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来看，当时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华东理工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瑜青认为，在1921年至1978年

间，我们的法制观主要是一种革命法制观。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红军、“延安五老”之

一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就对此说过：“我们的法律是

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政治要

求什么，法律就规定什么。”

　　当时的立法特别强调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专政功

能，很多法律如土地改革法等也都体现出了浓厚的统

治阶级意志和阶级斗争色彩，其中不乏运动的产物，

而执法更是体现出运动式的特征。

　　董必武指出，我国法制的创立和实施大都是经过

群众运动来推动的。在运动中创造了法律，如土地改

革法就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创立起来的。

《惩治贪污条例》也是在“三反”运动中订立下来的。法

律的实施更是靠运动的方式推动的。“实施婚姻法开

展了大规模的婚姻法实施运动；实施土地改革法靠土

地改革运动；打击反革命犯罪活动靠镇反运动；以司

法改革运动来处理旧司法人员；以‘三反五反’运动来

打击贪污浪费犯罪行为；以普法运动来实施选举法。”

　　运动促进、发展、提高了法制工作，但其弊病也同

样明显。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法制建设

停滞不前，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拨乱反正 依靠法治

　　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也由此让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

义法制的认识日益深刻并形成共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

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

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由此，“必须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

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

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此后，党中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目

标任务。至此，新时期法制建设走上快车道。

　　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法律，

涉及各个领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

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及

民法通则等先后制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

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权利在上述一些法律规定中已

初见端倪。

　　两部“民告官”的制度随后出台：1989年4月，行政

诉讼法通过；1990年12月，国务院发布《行政复议条

例》。这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大大提高

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水平。

　　随后，行政立法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国家赔偿法

于1994年通过，在扩大公民权利救济途径的同时，也监

督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1996年行政处罚法

通过，体现了法律优先和依法行政原则。1999年行政复

议法通过。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则分别于2003年、

2011年通过。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面世……

　　顶层设计也在加快进行：国务院在1999年作出《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就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作出了部署。2004年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正式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08年出台了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了市县法

治政府建设的具体任务、路线及制度保障。2010年出台

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法

治政府建设和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任务，且制定

了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对执法进行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也日益加强。上

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些地方政府组织对改革开放

以来制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大检查。例

如，1982年，黑龙江省政府开始选择一些重要法律法

规进行执法检查，到1988年、1989年，黑龙江省政府

连续两年对企业法、土地管理法、义务教育法、会计

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开展

全省范围的执法大检查，纠正了许多违法执法的案

件。随后，一系列制度机制在执法大检查等监督执法

活动中得以建立。

　　以2005年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抓手，各级

行政执法机关全面梳理执法依据、界定执法职责、清

理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编制和公布执法流程，明确

执法岗位责任，推行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规范行政执

法自由裁量权，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全方位规范和监

督行政执法行为，有效提升了行政执法水平，违法执

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而随着行政复议制度的不断健全，行政复议在更

好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据

了解，在1991年至1998年底《行政复议条例》施行期间，

全国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约24万件，年均3万件，行政

复议制度初步发挥了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的作用。

　　在这背后，也是党在执政中对法治认识的加深。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

法，使之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行“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进执政方式来推进依法治

国。党的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又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总结的：经过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

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全面加速 齐头并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更是跨入新

时代。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各地区

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法治政

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的重要指

示精神，一系列看得见的成就绘就出一幅法治政府的

壮阔斑斓画卷。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

国”要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要求各级政府从履行政府职能、完善制

度体系等方面，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作为战略目标并制定了时间表，决定成立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同时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重新组建后的司法部。从立法、执法到

监督等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全面

进步。

　　加强政府立法工作，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和效率，努力实

现良法善治。

　　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

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

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入

推进，目前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

运输、农业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初步完成，各地

区普遍推进行政执法力量重心下移，整合基层行政执

法力量，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全面推行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有效解决了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

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行政执

法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建立行政执法裁量基准相关

制度，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促进执法公正。

　　行政复议的监督作用也在强化之中。自2015年至

2019年底，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复议申请92.1

万件，直接纠错率为15.19%。行政复议机关主持调解或

行政机关自行纠错后双方达成和解的比例达到9.5%，

经行政复议后，70%的案件实现了“案结事了”，不再提

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充分发挥出两方面积极功能：一方面

“刀刃向内”监督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

复议机关在办理个案时直接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

体行政行为；同时针对共性违法问题，通过行政复议

意见书、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手段予以规范，实现“办

结一案、纠正一片”，从源头上倒逼依法行政。

　　另一方面，行政复议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处理房屋征补、

食品药品、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行政争议，综

合运用听证、实地调查、调解等多种方式实质性化解

纠纷，以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方式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让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方式探索前行的

进程中，选择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依法执政，建设法治

政府。“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中国法治

政府建设离不开坚定的奉法者。未来，我们的法治政

府建设仍然离不开执政党的领导与推动。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法

治政府建设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从临时施政大纲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凤凰涅槃槃

　　2018年4月16日，新一届国务院在北京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中国政府网）

  2016年，河北省阜城县古城镇作为全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镇，成立综合行政执

法管理局，执法重心下移，承接了涉及住建、国土等11个部门的执法事项。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法治政府建设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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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用法治给行政权

力定规矩、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2020年7月，中央依法治国办发布《关于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

和项目命名的决定》，确定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40个和示范项目

24个。并要求获得示范命名的地区将示范命名作为继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动

力，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推进。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

督察工作规定》，要求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坚持问题导向、真督实察、逐

层传导、强化问责，努力形成从党政主要负责人到其他领导干部直至全体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闭环责任体系，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作出具体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要求，对“建设法治

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出重要部署，开启了法治政府

建设新征程。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要求

各级政府从履行政府职能、完善制度体系等方面，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

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法治政府建设

和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制定了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市县

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任务、路线及制度保障。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明

确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

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

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行为

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

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依法行政”。1993年3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

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此后，“依法行政”作为一种制度逐

渐广为人知，并成为衡量政府工作的重要标尺。

　　1990年，国务院颁布《行政复议条例》，正式确立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条例》颁布后，复议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1987年4月，第一次全国政府法制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政府法制的概念。政

府法制工作，是各级政府在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推进社会

法治发展进程中，依照法定权限所进行的立法、执法和层级法制监督以及对

政府依法管理活动实施宏观规划并组织监督实施的重要工作。

  2019年10月，司法部复议应诉局局长陈富智（右二）主持案件听证会，当面听取

申请人意见。                       徐运凯 摄

（新华网）


